
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继续冻结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电连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连技术”或“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电连技术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

被继续冻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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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87261841338 45,000,000

至 2027 年 3
月 30 日止

募集资

金专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电连与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天

建设”）前期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中天建设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财

产保全，合肥电连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 4,500万元资金被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冻结。近期，合肥电连收到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送达的《财产保全结果告知函》，将延长冻结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募集资金

人民币 4,500万元的期限。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累计被冻结资金人民币 4,500万

元，占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2.42%，占上市公司 2024 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0.61%，占上市公司 2024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91%。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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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的资金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增资合肥电连用于连接器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之部分募集资金，该项目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冻结期限至 2027年 3月 30日止，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募投项目部分

配套工程项目建设进度放缓，但该项目完成进度比例已超过 80%，公司也在积极

推进目前工程所涉仲裁事项的进展。因此该事项不会对该募投项目建设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同时，除上述账户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其余未冻结资金仍可正常使用，且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现

金流充足，不会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响。财产保全措

施系正常的程序性措施，并非法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被冻结资金人民币 4,500万元，占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净额的 2.42%，占上市公司 2024年经审计总资产的 0.61%，占上市公司 2024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0.91%。本次冻结仅涉及该募集资金专

户内的部分资金，其余未冻结资金仍可正常使用，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增资合

肥电连用于连接器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建设进度放缓，但该项目完成进度比例已

超过 80%，因此该事项不会对该募投项目建设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同时上市公司

其他银行账户现金流充足，不会对上市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

大影响。

保荐人持续关注该募集资金被冻结的相关情况，了解相关诉讼进展，保荐人

提请公司及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宜，与银行、法

院做好协商工作，尽快解除冻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并加快相关募投项目

建设。保荐人将持续关注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事项的进展，

及时履行核查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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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户部分资金被继续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成江 吴文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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